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发电侧电网侧电化学储能电站

安全运行风险监测的通知

国能综通安全〔2023〕131 号

全国电力安全生产委员会各企业成员单位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，有关电力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电力安全风险管控有关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电力行业电化学储能电站

安全管理，强化发电侧、电网侧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运行风险监测及预警，保障

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夯实安全运行风险监测基础能力

（一）增强基础台账管理能力。电力企业应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电化学储能

电站基础台账管理体系，保存本企业投资、运维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建设基础台账

信息，包括业主单位、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建设规模、设计方案、

接入系统方案，及其主要设备选型、关键参数等，实现基础台账全面信息化管理。

（二）增强运行风险监测及分析预警能力。电力企业应对本企业投资、运维

的电化学储能电站电池组、电池管理系统（BMS）、能量管理系统（EMS）、储

能变流器（PCS）、消防系统、网络安全、运行环境以及其他重要电气设备运行

安全状态实施监测和管理，定期分析安全运行情况，强化运行风险预警与应急处

置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及系统，应能够及时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。

各电力企业应于 2024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本企业监测能力建设，2025 年以后新

建及存量电化学储能电站应全部纳入监测范围。

（三）增强防范运行风险能力。电力企业应根据电化学储能电站运行风险监

测信息，综合评估电站安全运行状况，制定落实相应风险控制方案，推动运行风

险常态化管控。应组织评估风险控制方案的实施效果，督促检查电站风险防控措

施的落实情况，保障各项运行风险有效管控。

二、强化安全运行监测数据管理

（四）加强监测数据源头管控。电力企业应明确监测数据管理责任，规范安

全监测数据保存、传输、管理主体及管理办法，确保数据质量满足要求。定期开

展数据校核，推动数据质量问题闭环整治，持续提升监测数据准确性。

（五）推动监测数据横向贯通。电力企业应将电化学储能安全纳入企业生产

安全管理范畴，加快推进监测数据与本企业其他生产管理系统贯通，促进系统互

联互通、数据可靠共享、业务高效协同。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分析手段，支撑电

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水平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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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强化监测数据安全管理。电力企业应选用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规定、

满足网络与信息安全要求的技术，确保监测信息及数据安全。在选择相关技术路

线时，应兼顾技术先进性与供应链安全性，为电化学储能运行风险监测工作提供

安全可靠的物质基础。

三、加强风险监测分析及标准体系建设

（七）加强风险监测分析应用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

将电力行业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运行风险纳入监测范畴，会同重点电力企业建立

长效机制，利用信息化技术做好运行风险监测数据的收集、汇总和分析，定期向

国家能源局报送分析情况，助力电力行业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水平提升。

纳入行业分析范畴的风险监测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电化学储能电

站基础台账信息，一级报警信息、通信状态、有功功率等运行安全状态信息；充

放电量、上下网电量、充放电小时数、停运小时数等月度安全运行情况信息，以

及产品质量、隐患缺陷分析等专项调研信息。

（八）做好风险监测行业服务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应充分发挥行业桥梁纽

带和导向作用，基于行业监测数据，加强电化学储能电站运行机理、内在规律和

安全措施等研究，及时发布行业内重大风险隐患预警提示，推动业务交流及经验

共享。

（九）健全风险监测标准体系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应积极组织健全电化学

储能电站安全运行风险监测标准体系，为行业安全信息监测能力建设、电化学储

能电站安全运行评价等提供标准支撑，不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。

本通知执行过程中，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反馈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

司。

联 系 人：张 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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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局综合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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